
立法会二十题：租用青年广场办公室及多功能场地  

＊＊＊＊＊＊＊＊＊＊＊＊＊＊＊＊＊＊＊＊＊＊  

 

  以下为今日（四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国柱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其１９９８年的施政报告公布在柴湾兴建一所青年发展中心，作

为青年发展工作和活动的基地。该中心现称为青年广场，并已自去年年底开始分

阶段投入服务。据悉，设于青年广场八楼及九楼，面积共约１,３００平方米的

办公室及多功能场地已正式启用，供青年团体租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租用上述的办公室及多功能场地的申请程序及资格为何；至今接获的申请

数目，当中分别已获批及被拒的申请数目，以及该等申请被拒的原因为何； 

 

（二）上述各办公室单位的面积、租金、租用团体名称及租约年期为何（按下表

列出）；及 

 

办公室的单位号码 单位面积 租金 租用团体名称（或空置） 租约年期 

 

（三）当局有否机制资助该等资金不足但欲租用上述办公室的青年团体？ 

 

答复： 

 

主席： 

 

  就问题的三部分，现覆如下： 

 

（一）青年广场八楼及九楼共有１４,３８２呎多功能场地／办公室供申请租用。

青年广场于去年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２５日及１１月１８日至１２月４日期间为

青年广场的多功能场地／办公室分别进行两轮招租，公开邀请团体或人士递交租

赁申请表。民政事务局及青年广场管理咨询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负责评

审租赁申请。 

 

  成立青年广场的主要目的是凝聚香港青年发展活动，因此青年团体及非牟利

团体于租用多功能场地／办公室时可获优先考虑。优先租用次序如下： 

 



１ 本地注册非牟利青年团体而没有拥有独立办事处 

２ 本地注册非牟利青年团体而已拥有独立办事处 

３ 本地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之注册非牟利团体 

４ 其它本地注册非牟利团体 

５ 海外非牟利团体 

６ 其它团体、商业机构或独立人士 

 

  有关多功能场地／办公室租赁指南上载于青年广场网站。指南内容包括申请

程序、背景数据、租金政策及广场平面图等。 

 

  我们共收到４９份青年广场多功能场地／办公室的租赁申请表，评审委员会

根据上述优先租用次序的政策和租赁指南内的其它规定将场地分配予１３个申

请团体。由于两期申请所涉总面积超出可供出租面积，部分申请人未获分配单位。 

 

（二）青年广场各办公室单位的面积、租金、租用团体名称及租约年期见附表。 

 

（三）设立青年广场的目的是提供设施及场所作青年发展和训练活动，并为参与

青年发展工作的青年团体提供办公室及多用途设施，因此当局厘订租金政策时已

考虑到青年团体的负担能力。过去两期多功能场地／办公室招租均接获超额申

请，显示租金水平为本地团体接受。当局现时已为租用多功能场地／办公室的本

地注册非牟利团体提供租金优惠，无需另外设立机制以资助租用上述场地的团

体。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星期三） 

 


